『愛戀青春』           蕭富山、蔡寶川      我們家的教會
· 神造男造女的目的（婚姻是什麼？婚姻的重要性）

1. 婚姻最初是神所設立、建立和制定的：

在設立教會、學校、工作機構之先，神正式設立婚姻制度，並宣告：「人要離開父母，與妻子連合，二人成為一體。」（創2:24）。神設立婚姻制度是作為人類社會的基礎，但似乎這世界甚至是教會界，各方面各領域都有學習課程與學校，要學電腦有電腦課程，學烹飪有烹飪課程，服裝有服裝課程，學校裡有各式的課程且要修許多的學分，但是有關於婚姻輔導或兩性交往部分的課程卻缺缺，這也難怪乎家庭、兩性交往問題層出不窮，離婚率不斷的提高，惡者有機會破壞人類社會的基礎與最小單位。

2. 婚姻(家)是教會的基礎：


婚姻(家)是教會的基礎，而教會是屬神的特別團體。每當這個「家」或「家族」衰敗，與神立約的選民也必然衰落。聖經中的家是社會中最小的單位，是由婚姻所形成，因此破壞婚姻本質上就是破壞教會。

3. 婚姻不是僅為傳宗接代而設計的：


雖然命定婚姻責任之一是延續後代（「生養眾多」），但是，生兒養女並非婚姻最主要的重點。婚姻絕非單指交配傳宗接代而已，把婚姻貶低為合法的交配行為，會造成嚴重的錯誤後果。若無婚姻制度的存在，人類繁殖的速度必然比現在大得多。

4. 婚姻是為要解決人孤單的問題，是作伴侶的盟約，彼此幫助成為完全：


創世記二章十八節：「那人獨居不好，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。」，婚姻之設立是因為神認為亞當一人獨居「不好」。因此，作伴侶是婚姻的要素。神使大多數人感到，若不與親密伴侶同住，就會感到孤單。神造夏娃。不單是亞當的幫助者（幫助是作伴侶的的職責之一），也是作他的伴侶。他和所有作丈夫的一樣，是她的伴侶。在聖經中，婚姻是以成為伴侶的觀念來詮釋。箴言2：17經文對配偶的翻譯是被馴服者，或指有親密和及親密關係的人。夫妻間極親密的關係正是婚姻伴侶意義之所在。瑪拉基書二章十四節裡配偶一詞的中心思想，是聯合或結伴之意。伴侶是指這人與另一人進入親密的聯合（或關係）。將這兩種意義併在一起，所謂伴侶，就是這人與另一人在思想上、目標上、計劃上、努力上也包括身體上親密聯合。當二人進入婚姻，其意義應該是指滿足配偶對伴侶上的需求，婚姻中的愛給予另一半所需求的伴侶之愛，使配偶不再感到孤單。


創世記二章十八節經文中所提的「幫助」，是作伴侶的另一要素。英王詹母士親定本聖經把第十八節譯為：「我要為他選一個合適他的幫助者」，切合、配合、心心相印等涵義，均譯自希伯來文切合或配合的字義。夏娃是亞當的另一半（肋骨），婚姻盟約的聯合中，就表明了這種完整性。身為丈夫的配偶，妻子成全了或充實了丈夫的生命，使丈夫比單身時更完整；由於妻子的特色，使丈夫的人生進入一個新天新地中。同樣地，丈夫也給予妻子一個從男性眼光察看事物的胸懷，而擴大了妻子的生活領域，使她的人生更充實，比她獨身時更完美。當男女「在主裡」成婚，二人同心為主作工，不論他們所承擔的工作是什麼，二人婚後婚後可以互相商量，彼此請教，共享喜樂、困惑、理想、恐懼、憂傷和失望。這就是所謂的幫助者。

5. 婚姻在人類生活中居於首要地位，學習真正獨立與負責任：


創世記二章24節，「因此，人要離開父母，與妻子連合，二人成為一體。」男人要離開，原因是他必須成為一決策者，就是「家」的頭。雖然人需要尋求和接納建議，但並非受命於他的父母。當一個男人唯父母之命是從（即否定他自己的主權），或以父母取代自己妻子的地位（即否定妻子在他生命中的首要地位），許多悲劇因而產生。在尊神為首的前提下，丈夫或妻子必然將自己的配偶放在第一位，先於其他外人或活動，唯有如此，婚姻才會成熟穩固。（正確的順序：神、家庭（配偶、子女、父母、兄弟…）、工作、服事、朋友）  （參婚姻輔導學（大光出版社））

· 男女大不同

男人從火星來，女人從金星來，他們決定飛向地球。忘了他們是從不同的星球來，本來就有差異，因為沒有警覺彼此應該有所不同，因此紛爭不斷。概觀男女的不同：女人對男人最常見的抱怨是男人不肯傾聽，男人對女人最常見的抱怨是女人總是企圖要改變他們；面對壓力時：男人藉由解決問題來讓自己感覺舒服，女人則藉由談論來使自己感覺舒服；當男人覺得被需要時，他會被鼓舞而充滿動力，女人覺得被珍愛時，她會被鼓舞而充滿動力；說不同語言：女人表達感覺，男人表達資料；男人感受的刺激主要來自他的感官—視覺，女人卻是被所有五官所刺激—即觸覺、聽覺、視覺、味覺、嗅覺和外加的一樣—體貼。一般而言，非絕對，男人較理性、重視果效、獨立性強、工作取向、較少表達情感、話少、大處著眼、在意被尊重、主動、冒險；女人較重感性、重視過程、喜呼朋引伴、關係取向、易表達情感、話多、注意細節、在意被愛、不敢冒險。

我們可以從創世紀2章18~25節，亞當與夏娃的結合，看到建立美滿婚姻的原則：

一、另一半永遠是最美的：原本上帝創造亞當時，亞當一個人很孤獨，上帝看他獨居不好。於是上帝創造了夏娃，並把她帶到亞當的面前，亞當一看到夏娃，眼睛一亮說，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稱他為女人。在上帝所有的創造物中，只有夏娃可以吸引亞當，只有夏娃能給亞當真正的快樂與滿足。只有夏娃在亞當的眼裏、心裏，是最美麗、最漂亮的。上帝在這裡給了我們第一個啟示，我們的另一半永遠是最美麗、最漂亮的。我們在上帝面前結婚誓約，就是在做一項宣告，上帝賜給我的另一半，永遠是最美最漂亮的，其他的女人對我來說，都沒有任何吸引力，新娘也是如此做信心的宣告。只有在看自己的另一半是含情脈脈的眼神，有如此堅定的愛，是建立幸福美滿婚姻家庭的第一步。

二、夫妻是最親密的關係：聖經說夏娃是上帝用亞當的肋骨創造出來的，所以亞當說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為什麼用亞當的肋骨呢？為什麼不用亞當的頭蓋骨或腳骨呢？因為若用亞當的頭蓋骨創造夏娃，夏娃就會爬到亞當的頭上，使男人失去他的尊嚴。而若用亞當的腳骨來創造夏娃，夏娃就會被亞當踩在腳底下，變成菲傭。用肋骨來創造夏娃，有很美的幾個意義：1.肋骨是最接近心臟的骨頭，也就是最貼心的。這意味女人是男人最貼心的，太太是先生最貼心的另一半。夫妻要彼此貼心，才會有最甜蜜的情感。2.肋骨主要作用在保護心臟，而心臟提供血液與營養給肋骨。這說到彼此的需要，要互相保護，互相扶持，否則都會有危險。3.心臟與肋骨是平等關係，要彼此尊重，彼此珍惜。這三點啟示我們，夫妻要彼此貼心、保護、照顧、扶持、包容、尊重與珍惜….他們是最親密的關係。甚至聖經說：“夫妻二人赤身露體，並不羞恥。”他們赤裸裸的關係與角色是沒有別人可以取代的，也容不下第三者。這麼緊密的夫妻關係，是建立幸福美滿婚姻的第二條件。

三、獨力建立家庭：聖經說：“人要離開父母，與妻子連合，二人成為一體。”這裡啟示我們，夫妻結婚後，他們就成為一個新的家庭單位。以前他們個別依賴自己的父母生活，被自己的父母照顧扶養長大。從此以後，他們不能再像以前一樣依賴自己的父母親。他們成為一個新的單位以後，要長大，要彼此依賴、彼此合作，彼此同心，建立自己強壯的家庭，甚至還可以反過來，照顧自己的父母親。既然如此，兩個人就要有共同的目標、價值、方向、態度、計畫……。兩個人來自於不同的家庭、背景、生活習慣…..，必然有許多的不同，每一樣的不同都很可能造成衝突。兩個人偶而要一起去玩，這是很容易的。但要每天在一起生活，建立家庭，彼此就要有許多的智慧、忍讓、包容。這是一種決心，無論在什麼環境下，無論面臨多大的艱難，都要與對方死守到底。無論遇到什麼樣的挑戰、挫折與打擊，絕對永遠不放棄。將來不論成功或失敗，眼前的這一位永遠是我建立我婚姻家庭的唯一夥伴。這樣的信心與態度，是建立幸福美滿婚姻的第三要件。
